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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(是  否) 
山西省生态环境厅

     晋环议函〔2025〕16号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705号建议的答复
柳欣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，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任务，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，更是提升农民群众幸福感、获得感的必然要求。“十四五”以来，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财政厅、省住建厅、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安排部署，持续推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。截至2024年底，全省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自然村比例达到96.2%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（管控）率达到30.7%，较“十三五”末提升了21.9个百分点；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3%，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8%，较“十三五”末分别提高了6个、3个百分点。

虽然我省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，但由

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基础薄弱、相关机制尚不完善，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，比如您提到的：垃圾乱丢、污水随意排放、卫生观念淡薄等。您提出的相关建议很好，对进一步推动我省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，我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积极采纳。

关于“城乡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”的建议：2023年12月15日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行动方案》，全面统筹实施城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、城乡生态环境提质增优、县域特色优势产业、城乡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、城乡人居环境更新、城乡建设历史文化保护传承、城乡治理能力提升、“人地钱”体制机制创新等八项行动，以城带乡推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，推动我省城乡高质量发展。

关于“制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”的建议：“十四五”以来，省委、省政府先后出台《山西省贯彻落实<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（2021-2025年）>的实施方案》《山西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》《关于学习践行“千万工程”经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》，省生态环境厅印发《山西省深入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（2021-2025年）》《山西省“十四五”土壤、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，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、乡村建设行动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中，与全省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提升、全面整治”行动一体谋划、一体实施。2025年，国家印发了《乡村全面振兴规划（2024-2027年）》《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》，省发改委和省生态环境厅正在牵头制定《山西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规划（2023-2027年）》《山西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方案》，明确指导思想、分期目标与重点方向，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，统筹推进乡村生态振兴。

关于“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制度建设”的建议：国家正在编撰生态环境法典，对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整合。我省已制定《山西省水污染防治条例》《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》《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》《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》《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正在按照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形势对《山西省环境保护条例》进行修订，对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、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要求，依法加强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日常监督管理。

关于“强化资金保障”的建议：一是积极争取中央资金。“十四五”以来，省生态环境厅积极加强中央农村环境整治项目库建设，累计争取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55411万元。省农业农村厅积极争取中央投资，在高平市、太谷县、榆次区等12个县（区）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，累计获取中央投资34900万元，项目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100%。二是持续加强省级资金投入。省财政厅逐年安排乡村环境治理补助资金，专项用于支持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工作，合理配置设施设备，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能力。2023年起，省财政设立省级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，并印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每年安排省级资金2亿元左右支持农村环境整治。三是强化绿色金融投资。在专项资金的引导下，省财政厅联合省生态环境厅积极推动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，鼓励市县探索采用EOD模式实施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，争取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支持。同时省财政厅从2022年起，有效利用财金联动机制，对于生态环境领域重点项目向各大金融机构积极推介，搭建政企合作平台，吸引金融资本参与。

关于“强化实用技术研究”的建议：省生态环境厅制定山西省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指南》地方标准，指导各地因地制宜采取资源化利用、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/管网、收集转运、集中或相对集中处理等模式，推广低成本、低能耗、易维护、高效率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工艺，积极探索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模式，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现以用促治、低碳节能。省农业农村厅积极开展示范推广，出台生猪、奶牛等5个畜种的粪污处理设施建设省级地方标准，以及禾谷作物、果园等5个沼渣沼液施用省级地方标准，洪洞县“畜禽沼渣沼液还田”与临猗县“猪粪全量还田”在规模场应用成效显著，长子县“散养户粪污统一收集处理”以及襄垣县“地上便携式太阳能沼气池”在规模以下养殖场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这些极具创新性的模式均在全国示范推广。省住建厅推行“村收集、镇转运、县处理”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模式，进一步完善县级终端处理设施，加快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，提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。在不具备条件的边远山区村庄积极探索就地就近的无害化处理模式，研究开展小型化生活垃圾分散式焚烧处理试点工作，因地制宜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。

在下一步工作中，我们将积极采纳您的宝贵意见，按照国家和我省美丽乡村建设的安排部署，统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，持续推进农村环境整治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，不断完善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资金保障机制，建设村庄干净整洁、农业绿色低碳、生态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。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省政府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负 责 人：

承 办 人：姚怡玮

联系电话：18811353360
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       
2025年5月14日        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